
粤人社函〔2021〕317 号

转发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我省
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：

现将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我省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》

（粤府函〔2021〕345 号，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转发给你们，并

提出如下意见，请一并贯彻执行。

一、及时发布标准。此次最低工资标准调整，是省委、省政

府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，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，促进高质量发

展和共同富裕的重要决策。各地要充分认识调整最低工资标准的

重要意义，严格按照《通知》要求，及时向社会公布本地区最低

工资标准。需要在省确定的标准上进一步上调的地市，应将拟调

整方案报省厅备案，并于公布后 5 日内将发布的文件报送省厅。

二、做好宣传解读。各地要通过多种渠道，向用人单位和劳

动者广泛宣传。要做好最低工资保障政策解读，使新的最低工资

标准入园入厂入企，并指导企业做好前期准备工作，按照规定的

时间执行新的标准。对于推动将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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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最低工资制度保障范围等新要求，要切实

加大宣传引导力度，促使企业自觉按规定向提供正常劳动的劳动

者支付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劳动报酬，做到按时足额支

付，不克扣或者无故拖欠。

三、加强监督检查。各地要切实采取有力措施，加强对用人

单位的监督检查，畅通举报投诉渠道，密切关注新就业形态领域

落实情况，对违反最低工资规定、超时加班等违法行为依法严肃

查处，确保最低工资标准落到实处，切实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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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 年 11 月 25 日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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